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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述

G B 7258—199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已于 1997

年 4 月 9 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以“技监国标函(1997)28 号文

批准发布 ,从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该标准自实施之日起

即代替 G B 7258—8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 B 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是国家对机动车整

车及发动机、转向系、制动系、照明和信号装置等有关运行安

全和排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车内噪声及驾驶员耳旁噪声控制

的基本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适用于在我国道路上行驶的所

有机动车;是机动车辆管理部门新车注册检查、在用车检查、

事故车检查的技术依据;是车辆安全技术管理的最基本的技

术性法规;是国家强制性标准。

第一节 修订背景和修订原则

一、修 订 背 景

国家标准 G B 7258—8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自

1987 年 8 月 1 日实施以来,已经 10 年时间了。该标准的贯彻

实施大大加强了我国的机动车管理,促进了我国机动车质量

及安全性能的提高,加速了我国机动车检测设备及仪器的发

展,对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机动车工业和道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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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保有量迅速增长,机动车的比例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原先以中型载货汽车为主,逐渐转变为汽车、农用运输车及

摩托车等同时发展。在汽车保有量中,小轿车和轻型汽车比例

越来越大。车辆的技术性能、制造质量和行驶速度不断提高,

机动车检测技术亦有很大提高。为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飞速

发展的需要,需要对 G B 7258—87 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

二、修 订 原 则

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技监标函(1995)069 号文的指示精

神,这次修订的原则是:

(1)该标准是国家对机动车运行安全、排放、噪声要求的

强制性标准,凡在中国道路上行驶的国产、进口或临时过境的

机动车都必须符合该标准的规定。

(2)该标准的内容要符合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要求,指

标要科学合理,不仅要考虑先进性,还要考虑可行性,并要广

泛征求机动车制造、使用、管理及科研等单位的意见,关键数

据的确定要经过验证。

(3)该标准主要适用于汽车、摩托车、拖拉机及农用运输

车,其具体内容包括安全技术要求、排放要求、噪声要求、检验

方法和有关管理性条款等。

修订起草工作组根据上述修订原则进行修订,对实施 9

年多时间的 G B 7258—87 中,实践证明可行且合理的条款予

以保留,并本着与国际先进标准(或法规)和国内现行国家标

准相协调的原则,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第二节 适 用 范 围

G B 7258—87 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为“在公路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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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行驶的总质量 26t以下的机动车和总质量 45t以下的汽

车列车及拖拉机带挂车。其他机动车辆可参考执行。”此次修

订后的 G B 7258—1997 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为“本标准适

用于在我国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参照

美国及 E C E 对机动车的定义,对机动车做了解释性说明,规

定“本标准所指的机动车是指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在道路

上行驶的、供乘用或(和)运送物品或进行专业作业的车辆,包

括汽车、挂车、无轨电车、农用运输车、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运

输用拖拉机和轮式专用机械车等。但不包括任何在轨道上运

行的车辆。”

本标准所涉及的机动车有:

(1)汽车: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

非轨道无架线的车辆。

(2)挂车:由汽车或拖拉机牵引,用以载运人员或货物而

本身无动力装置的车辆,包括全挂车和半挂车等。

(3)汽车列车:由一辆汽车(载货汽车或牵引车)牵引一辆

或一辆以上挂车组成的车辆,包括全挂汽车列车和半挂汽车

列车等。

(4)无轨电车:用于城市运载乘客的无轨架线电车。

(5)农用运输车:以柴油机为动力装置,用于农村道路货

物运输的低速机动车,包括:

①四轮农用运输车:标定功率不大于 28kW ,最大装载质

量不大于 1500kg,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 50km / h 的四个车轮

的农用运输车。

②三轮农用运输车:标定功率不大于 9kW ,最大装载质

量不大于 500kg,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 40km / h 的三个车轮

的农用运输车。

(6)摩托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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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轮摩托车:最大设计车速大于 50km / h,或发动机排

量大于 50m L 且空车质量不大于 400kg 的两个车轮的机动

车。

②边三轮摩托车:右边装有边斗,最大设计车速大于

50km / h,或发动机排量大于 50m L 且空车质量不大于 400kg

的三个车轮的机动车。

③正三轮摩托车:最大设计车速大于 50km / h,或发动机

排量大于 50m L ,且两个后轮与前轮对称分布,厂定最大总质

量不超过 1t的三个车轮的机动车。

(7)轻便摩托车:发动机排量小于或等于 50m L 且最大设

计车速小于或等于 50km / h 的两个或三个车轮的机动车。包

括:

①轻便二轮摩托车。

②轻便三轮摩托车。

(8)运输用拖拉机:由拖拉机牵引挂车组成的,用以运送

货物的车辆。包括:

①轮式拖拉机车组:转向操纵机构为转向盘式的四轮拖

拉机牵引一辆挂车组成的车辆。

②手扶拖拉机车组:由手扶拖拉机牵引一辆挂车组成的

车辆。

③手扶拖拉机变型运输机:将手扶拖拉机手把转向改为

转向盘转向的拖拉机和挂车组成的车辆。

(9)轮式专用机械:指有特殊结构和专门功能,最大设计

车速不大于 50km / h 的轮式工程机械,如叉车、装载车、平地

机、挖掘机等。

G B 7258 是国家对在我国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运行安

全、排气污染物控制、车内噪声和驾驶员耳旁噪声控制的最基

本的技术要求。机动车新车定型试验及新车出厂检验、车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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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后性能检验按有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这些

标准的相关要求不得低于 G B 7258 规定的要求。

第三节 修订内容概述

本标准修订稿的编写是按 G B / T 1.1—1993《标准化工

作导则第 1 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1 部分:标准编

写的基本规定》的要求进行的。

随着我国机动车工业和道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车辆

的技术性能、制造质量和行驶速度不断提高。为进一步提高机

动车运行安全性和减少公害,对原 G B 7258—87 进行了修

订,增加了近些年来新出现的一些机动车种的要求;增加了一

些车辆的安全结构、装备和减少机动车公害等方面的要求。现

将主要修订内容介绍如下:

一、关于标准的“前言”、“范围”和“引用标准”的修订说明

根据 G B / T 1.1—1993 的规定,此次修订该标准增加了

“前言”、第一章“范围”、第二章“引用标准”。因本标准章条多,

附录多,页码也多,为便于实施,使用查找方便,增加了目次。

在“前言”中主要表述了本标准是对 G B 7258—87 标准

的修订及修订的必要性,一些主要修订和增加内容的目的,本

标准实施过渡期要求、本标准附录的说明、本标准的提出、归

口、负责起草单位、参加起草单位及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等。

在本标准的第二章中共引用了 G B 1496—79《机动车噪

声测量方法》等二十个国家标准。对“引用标准”说明如下:

1. 关于引用标准的导语

按 G B / T 1.1—1993 中 4.3.3 条规定,引用标准的一览

表应由下列一段引言开头:

5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

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

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

本的可能性。”

(1)被引用的标准成为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2)引用的标准按其后指定的年号为有效版本。

(3)“应探讨使用所引用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这句话

应解释为: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一般情况下双方应以引用标

准修订后的最新版本为准。但由于使用标准的各方所依据的

是直接引用的标准,因此,对引用标准在修订后所发生的变

化,各方应探讨使用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探讨使用下列标

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是指对所引用的标准最新版本要研究

探讨使用的可能性。这里并没有规定死必须使用修订后的最

新版本。

2. 关于排放标准的引用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交通运输日益繁忙,机动车保

有量迅猛增加。机动车的排气污染物严重影响着周围环境,直

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健康。目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

对环境保护问题都非常重视,国家颁布了环保法。为了贯彻国

家的环保政策,保护环境,按国家环保局的要求,在本标准前

言中明确要求:“为了加强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应使用所引用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最新版本。”这就是说,本标

准所引用的以下八个标准:

G B 14621—93 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4761.1—93 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4761.2—93 车用汽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4761.3—93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4761.4—93 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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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14761.5—93 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

G B 14761.6—93 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准

G B 14761.7—93 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排放标准

一旦修改后颁布,本标准即按最新版本执行。

二、关于在标准中增加对农用运输车的要求的说明

近年来, 农用运输车发展十分迅速, 1995 年农用运输车

总产量达 230 万辆, 其中三轮农用运输车 200 万辆, 四轮农

用运输车 30 万辆, 其年总产量已超过汽车。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农用运输车保有量已达 1000 万辆。这样大量的农用

运输车行驶在乡间、城镇间的农村道路上, 运行安全已成为

不可忽视的现实。由于农用运输车的技术水平较低, 为加强

对这部分车辆的技术管理, 不断提高其技术水平, 保障安全

运行, 此次修订时, 在本标准中对农用运输车做出了相应的

规定。

三、关于机动车分类的说明

本标准中对机动车的分类与车辆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的

分类基本一致,如汽车、挂车、无轨电车、农用运输车、运输用

拖拉机、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汽车则分为载

客汽车(包括客车及轿车)和载货汽车等,运输用拖拉机的技

术要求包括对轮式拖拉机车组、手扶拖拉机车组和手扶变型

运输机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手扶变型运输机是手扶拖拉机车组变型

改装后专门用于从事农村道路货物运输的机动车,管理上应

区别于运输用拖拉机(包括轮式拖拉机车组、手扶拖拉机车

组),但因其技术特性与手扶拖拉机车组相似,所以在本标准

中,在技术要求上将归属于运输用拖拉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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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在标准中增加对卧铺客车的要求的说明

公路卧铺客车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客

车(国外尚未见同类产品),在生产和使用两方面发展都十分

迅猛。据调查,至 1995 年底全国有 56 个客车厂生产 123 种型

号三种车长系列(12m ,10m ,7m )公路卧铺客车,年产量约

6000 辆,估计在客运市场上的保有量已超过 10 000 辆,约占

大中型营运客车的 10% 左右,预计 1996 年年产量达 9000 辆

以上,成为主导长途客运车型。为对这种新出现的长途客车车

型的安全性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本标准中增加了对卧铺客

车的某些技术要求,以减少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

对卧铺客车增加的技术要求有:

(1)卧铺客车的每一个铺位核定 1 人。

(2)卧铺客车的卧铺应纵向(与行驶方向相同)布置,卧铺

宽度不少于 450m m ,卧铺纵向间距不小于 1400m m ,相邻乘

客卧铺横向间距不小于 350m m 。

(3)卧铺客车车顶不得设置行李架。

(4) 卧铺客车每一个铺位上必须设置两点式汽车安全

带。  

(5)卧铺客车必须设置车顶安全出口。

五、关于此次修订中加强了对部分车辆的技术要求的说明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及机动车工业的进步,我国机

动车的构成比例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乘客的安全,

减少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本次修订时参照国际上的通用要

求,对座位数小于或等于 9 的载客汽车(包括小轿车和座位数

小于或等于 9 的 载客汽车)、最大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

100km / h 的机动车的部分技术性能要求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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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增加检验方法的说明

按国家技术监督局技监标函(1995)069 号文提出的修订

原则,为了便于本标准的贯彻实施,本次修订增加了检验方

法。以附录的形式出现。附录A 为车速表检验方法,附录 B 为

转向轮横向侧滑量检验方法,附录 C 为制动性能检验方法,

附录 D 为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检验方法,附录 E 为驾驶员耳

旁噪声检验方法。这些检验方法是机动车安全检验常用的。本

着既与现有检验设备、仪器相适应,又鼓励发展新型检测设备

以弥补现有检测设备功能不足的原则制订的这些检验方法,

它们将在检验手段及方法上起到规范化的作用。

在附录 C“制动性能检验方法”中,既规定了路试制动性

能检验方法,又规定了台试制动性能检验方法。当车辆经台架

检验后对其制动性能有质疑时,可用路试检验的方法进行复

检,并以满载路试检验结果为准。

在台试制动性能检验方法中,既规定了用滚筒式制动试

验台检验的方法,又规定了可以用平板制动试验台来检验车

辆的制动性能。这是因为平板制动试验台在测试时,车辆处于

运动状态,能够较好地反映车辆的实际制动状态,而且,平板

制动试验台能够较好地解决滚筒制动试验台测不出前轴最大

制动力的问题。目前在技术上平板制动试验台也能满足制动

性能测试的要求。所以,此次修订将“用平板制动试验台检

验”作为台试制动性能检验方法的一种正式列入本标准。

七、关于附录 F 的说明

因为机动车包括的车辆种类较多,若按各类型的机动车

分别规定运行安全技术要求,有很多内容是相同的,要重复出

现。为了避免规定的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参照国外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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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要求的项目分类上仍按 G B 7258—87 的规定项目,即

整车、发动机、转向系、制动系、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设

备、行驶系、传动系、车身、安全防护装置、特种车的附加要求,

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控制和机动车噪声。但为了明确不同类型

的车辆的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便于本标准的实施,此次修订增

加了附录 F。在此附录里给出了四种类型机动车对应技术条

件一览表,在该表中分别列出了①汽车、汽车列车和无轨电

车,②农用运输车,③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④运输用拖拉机

等四种不同类型机动车应符合的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条款。

附录 F 是提示的附录,可供实施本标准时参考。

八、关于实施过渡期要求的说明

由于此次修订本标准时,为进一步提高机动车运行安全

性和减少公害,增加了一些车辆的安全结构、装备和减少机动

车公害等方面的要求。其中有些要求不是马上可以做到的,需

要在技术、生产、工艺和设备等方面做一些改造,而改造需要

时间,所以,本次修订在前言中给出了本标准部分条款的实施

过渡期要求。自本标准(修订版)颁布实施之日起到规定的实

施过渡期以后,新生产的车辆必须满足相应条款的要求。

01



第二章 整车及发动机检验

第一节 车 辆 标 志

在验车时,车辆管理部门需检查并登录车辆的商标或厂

标、型号标记、发动机功率、车辆的总质量、载质量、发动机及

整车出厂编号等。对于运行车辆要核对车辆的牌号、发动机号

码、整车出厂编号是否与原始登录的号码一致。所以,要求机

动车应具有如下标志:

(1)车辆在车身前部外表面的易见部位上应至少装置一

个能永久保持的商标或厂标,在车身外表面的易见部位上应

装置能识别车型的标志。车身前部指的是车身长度二分之一

以前的部位,并非指车身正前方。

(2)车辆必须装置能永久保持的产品标牌,产品标牌应固

定在一个明显的、不受更换部件影响的位置,其具体位置应在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指明。以便检查人员找到。“永久保持”的

意思是指商标或厂标、标牌必须“以铆接或焊接或其他非经破

坏性操作不能拆除的方式固定在车辆上”。不允许采用不干胶

标牌。

标牌应标明厂牌、车辆型号、发动机标定功率或排量(挂

车除外)、总质量、载质量或载客人数(工程作业车除外)、出厂

编号、出厂年、月及生产厂名。两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标牌

可不标总质量、载质量或载客人数、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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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动机型号应打印(或铸出)在气缸体易见部位,出厂

编号应打印在气缸体易见且易于拓印部位,打印字高不小于

7m m ,深度不小于 0.2m m ,在出厂编号的两端应打印起止标

记。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应在发动机的易见部位铸出商标或

厂标,出厂编号应打印在曲轴箱易见且易于拓印部位,打印字

高不小于 5m m ,深度不小于 0.2m m ,在出厂编号的两端应打

印起止标记。

G B 7258—87 规定在出厂编号的两端打印星号(☆)。此

次修订改为两端打印起止标记,这就是说不限于打印星号作

为起止标记,也可以采用其他标记作为起止标记。起止标记不

允许用数字和字母。

(4)整车型号和出厂编号应打印在车架(对无车架的车辆

为车身主要承载且不能拆卸的构件)易见且易于拓印部位,打

印字高为 10m m ,深度不小于 0.3m m ,型号在前、出厂编号在

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型号和出厂编号应打印在车架易见

且易于拓印部位,打 印字高不小于 5m m ,深 度 不小于

0.2m m 。在出厂编号的两端应打印起止标记。打印的具体位

置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指明,以便于查找。

在本标准 3.1.4 中规定“易于拓印的车辆识别号(V IN )

可以代替整车型号和出厂编号。”

车辆识别代号(V IN )是制造厂为了识别而给一辆车指定

的一组定码。

车辆识别代号由三个部分组成,如图 2-1 所示。第一部分

为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 M I);第二部分为车辆说明部分

(V D S);第三部分为车辆指示部分(V IS)。

第一部分的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必须经过申请、批准和

备案后方能使用。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第一位字码是标明一

个地理区域的字母或数字。第二位是标明一个特定地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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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车辆识别代号

一个国家的字母或数字。第一、二位字码的组合将能保证国家

识别标志的唯一性。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的第三位字码是标

明某个特定的制造厂的字母或数字。第一、二、三位字码的组

合能保证制造厂识别标志的唯一性。对于年产量≥500 辆的

制造厂,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由三位字码组成。对于年产量<

500 辆的制造厂,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的第三位字码为数字

9。此时,车辆指示部分的第三、四、五位字码将与第一部分的

三位字码一起作为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

第二部分是车辆说明部分,由六位字码组成,如果制造厂

不用其中的一位或几位字码,应在该位置填入制造厂选定的

字母或数字占位,该部分应能识别车辆的一般特性,其代号顺

序由制造厂决定。

第三部分是车辆的指示部分,由八位字码组成,其最后四

位字码应是数字。第一位字码是指示年份。年份代码是按表

2-1 的规定使用;第二位字码可用来指示装配厂,若无装配

厂,制造厂可规定其他的内容。如果制造厂生产的某种类型的

车辆年产量≥500 辆,此部分的第三至第八位字码表示生产

顺序号;如果制造厂的年产量< 500 辆,则此部分的第三、四、

五位字码应与第一部分的三位字码一起来表示一个车辆制造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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